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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审 计 报 告

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80018091_B02号
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财务报

表，包括2025年12月7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的资产负债表，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
年12月7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止期间的利润表、净资产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

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财

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财务报表附注2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和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在审计中遵循了对公众利益实体审计

的独立性要求。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

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2对编制基础的说明。东证融汇鑫享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是为了按照《东证融汇

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要求，将管理人职责

终止时的集合计划财务报表予以公告及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备案。因此，财务报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

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其他事项——对审计报告使用的限制

我们的报告仅供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

理人、托管人、份额持有人、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使用，而不应为除管理人、托管

人、份额持有人、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以外的其他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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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续）

安永华明（2026）审字第80018091_B02号
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财务报表附注2所述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包括确定该编制基础

对于在具体情况下编制财务报表是可以接受的），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

营假设，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东证融汇禧悦9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财

务报告过程。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

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

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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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续）

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80018091_B02号
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续）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

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

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

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

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

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就可能导致对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

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

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

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不能持续经营。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

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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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续）

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80018091_B02号
东证融汇鑫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页无正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费泽旭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晓阳

中国 北京 2026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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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截止日：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资 产：

货币资金 6.1 855,762,587.98

结算备付金 58.25

存出保证金 24,334.15

交易性金融资产 6.2 1,576,886,368.79

其中：股票投资 -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1,576,886,368.79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贵金属投资 -

其他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清算款 -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2,432,673,349.17



6

负债和净资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9.2.1 140,300.48

应付托管费 9.2.2 23,383.41

应付销售服务费 82,620.15

应付投资顾问费 -

应交税费 15,264.32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6.3 207,369.12

负债合计 468,937.48

净资产：

实收基金 6.4 2,160,715,649.02

未分配利润 6.5 271,488,762.67

净资产合计 2,432,204,411.6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432,673,349.17

注：报告截止日 2025 年 12 月 7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本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2,160,715,649.02

份。其中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 A 集合计划份额净值 1.1376 元，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249,382,396.91 份；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 C集合计划份额净值 1.1241 元，集合计划份额总

额 1,911,333,252.1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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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会计主体：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报告期：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

理人职责终止日）

一、营业总收入 91,793,278.24

1.利息收入 5,944,756.0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6.6 193,564.68

债券利息收入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5,751,191.39

其他利息收入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115,364,547.66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6.7 111,015,818.12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6.8 4,348,729.54

贵金属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

其他投资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6.9 -29,516,121.38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6.10 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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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2025年 1月 1日至2025年 12月 7日（管

理人职责终止日）

减：二、营业总支出 26,426,983.63

1．管理人报酬 9.2.1 14,694,632.31

2．托管费 9.2.2 2,449,105.44

3．销售服务费 8,189,565.21

4．投资顾问费 -

5．利息支出 465,302.31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465,302.31

6．信用减值损失 -

7．税金及附加 387,126.56

8．其他费用 6.11 241,251.8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5,366,294.61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5,366,294.61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六、综合收益总额 65,366,2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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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变动表

会计主体：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报告期：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净资产合计

一、上期期末净资产 6,695,575,467.73 749,313,544.62 7,444,889,012.35

二、本期期初净资产 6,695,575,467.73 749,313,544.62 7,444,889,012.35

三、本期增减变动额（减

少以“-”号填列）

-4,534,859,818.71 -477,824,781.95 -5,012,684,600.66

（一）、综合收益总额 - 65,366,294.61 65,366,294.61

（二）、本期基金份额交

易产生的净资产变动数

（净资产减少以“-”号

填列）

-4,534,859,818.71 -543,191,076.56 -5,078,050,895.27

其中：1.基金申购款 3,831,289,761.63 493,129,238.46 4,324,419,000.09

2.基金赎回款 -8,366,149,580.34 -1,036,320,315.02 -9,402,469,895.36

（三）、本期向基金份额

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净资产变动（净资产减少

以“-”号填列）

- - -

四、本期期末净资产 2,160,715,649.02 271,488,762.67 2,432,204,411.69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王钟 陶丽 邵辉

————————— ————————— —————————

集合计划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

自 2025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7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止期间 人民币元

10

1 集合计划基本情况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原为东北证券元伯 1号债券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原集合计划”）。原集合计划于

2013 年 5 月 6 日起开始募集并于 2013 年 5 月 9 日结束募集，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成立，并于

2013 年 5月 31 日获中国证券业协会中证协函（2013）520 号文备案确认。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发布的《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2017 年 3 月 16 日，东北证券

元伯 1号债券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名称变更为东北证券元伯 1 号债券优选分级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2021 年 5 月 21 日，东北证券元伯 1 号债券优选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名称变更为东北

证券元伯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不再分级，仅有一类份额，每一份额共担风险、共享收

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

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证监会公告[2018]39 号）规定，中国证监会

已完成对本集合计划的规范验收并批准了合同变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自 2021 年 11 月 26 日

起，“东北证券元伯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正式更名为“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

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生效，原《东北证券元伯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同日起失效。本

集合计划为大集合产品，系管理人依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进行规范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的投资者人数不受 200 人限

制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集合计划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证融汇”）是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是本集合

计划的托管人，东证融汇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代销机构是本集合计划的销售机构。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自 2025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7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止期间 人民币元

11

本集合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 2025 年 10 月 22 日证监许可〔2025〕2345 号文准予变更注册。

根据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东证融汇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

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集合计划

以通讯方式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东证融

汇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变更为东财鑫享 30 天滚动

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对本集合计划延

长存续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如《东财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生效时间早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含），则《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于《东财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生效日同时失效。根据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发布的《东财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为东财鑫

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相关业务安排的公告》，自 2025 年 12 月 8 日起，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由东证融汇变更为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集合计划变更为东财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本集合

计划根据申购费用与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集合计划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

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的集合计划份额，称为 A 类份额；从本类别集合计划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不收取申购费用的集合计划份额，称为 C 类份额。本集合计划 A类、C 类份额分别设置代

码。由于集合计划费用的不同，本集合计划 A类份额和 C类份额将分别计算集合计划份额净值，

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各类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该类别集合计划份额总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东证融汇鑫享 3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本集合计划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债券（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政府支持机构债、政府支

持债、地方政府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

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协议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同业存

单、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本集合计划不参与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也不直接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但可

持有因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本集

合计划将在其可交易之日起的 10 个交易日内卖出。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集合计划投

资其他品种，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比较基准

为：中债综合财富（1-3 年）指数收益率*8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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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编制的目的是为了按照《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要求，将管理人职责终止时的集合计划财务报表予以公告及报送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备案。本财务报表不是一份完整的财务报表，仅包括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

理人职责终止日）的资产负债表、自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止期间的利润表和净资产变动表以及部分财务报表附注，未包含金融工具相关风险的披露和公

允价值相关的披露等，且不包括比较期间的财务报表数据。因此，本财务报表不适用于其他用

途。

除上述事项外，本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根据附注 3 所述会计政策编制。这些会计政策参

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解释以

及《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和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制定。

本财务报表以本集合计划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3.1 会计年度

本集合计划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会计期间为

自 2025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7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止期间。

3.2 记账本位币

本集合计划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外，均

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3.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资产（或负债），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资产）或

权益工具的合同。

（1） 金融资产分类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

同现金流量特征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 金融负债分类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自 2025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7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止期间 人民币元

13

3.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本集合计划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及不作为有效套

期工具的衍生工具，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

当期损益；

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所

有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入，其终止确认、修改或减

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合计划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损

失准备。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集合计划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

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除上述采用简化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本集

合计划在每个估值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

认后未显著增加，处于第一阶段，本集合计划按照相当于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

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集合计划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

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如果初始确认后发生信用减

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集合计划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并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本集合计划在每个估值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本

集合计划以单项金融工具或者具有相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通过比较金融工

具在估值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

生违约风险的变化情况；

本集合计划计量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反映的因素包括：通过评价一系列可能的结

果而确定的无偏概率加权平均金额、货币时间价值，以及在估值日无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

或努力即可获得的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当对金融资产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金融资产成为

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当本集合计划不再合理预期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时，本集合计划直

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当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该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已转移，

且符合金融资产转移的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将终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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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

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本集合

计划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确认产生的资产和负债；未放弃对该金融

资产控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含交易性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

值进行后续计量，所有公允价值变动均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采用

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

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

3.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

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本集合计划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

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要市场的，本集合计划假定该

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是本集合计划在计量日

能够进入的交易市场。本集合计划采用市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现其经济利益

最大化所使用的假设。

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

要意义的最低层次输入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

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

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对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进行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在公允价值计量层次之间发生转换。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如下原

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估值：

（1）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照估值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

调整的报价作为公允价值；估值日无报价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

的，应采用最近交易日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有充足证据表明估值日或最近交易日的报价不能

真实反映公允价值的，应对报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

与上述投资品种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应以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并在

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的影响。特征是指对资产出售或使用的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针

对资产持有者的，那么在估值技术中不应将该限制作为特征考虑。此外，集合计划管理人不应

考虑因大量持有相关资产或负债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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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应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

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时，应优先使用可观察输入值，

只有在无法取得相关资产或负债可观察输入值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

入值；

（3）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集合计划管理人

可根据具体情况与集合计划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4）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3.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集合计划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是可

执行的，同时本集合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除此以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

债表内分别列示，不予相互抵销。

3.7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的集合计划份额总额所对应的金额。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基金

变动分别于集合计划申购确认日及集合计划赎回确认日确认。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集合计

划转换所引起的转入集合计划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出集合计划的实收基金减少。

3.8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已实现损益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

回集合计划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收益/（损失）占集合计划

净资产比例计算的金额。未实现损益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集合计划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

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实现利得/（损失）占集合计划净资产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集合计

划申购确认日或集合计划赎回确认日确认。

未实现损益平准金与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均在“损益平准金”科目中核算，并于期末全额转

入“未分配利润/（累计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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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账。若提前支取定期存款，

按协议规定的利率及持有期重新计算存款利息收入，并根据提前支取所实际收到的利息收入与

账面已确认的利息收入的差额确认利息损失，列入利息收入减项，存款利息收入以净额列示；

（2）交易性金融资产在买入/卖出的成交日发生的交易费用，计入投资收益；

债券投资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持有期间，按证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内含票面利率或合

同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适用情况下的相关税费后的净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在证券实际持有期内

逐日计提；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于成交日确认，并按成交金额与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

余额的差额扣除适用情况下的相关税费后的净额入账，同时转出已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入，在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系本集合计划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扣除适用情况

下的相关税费后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5）其他收入在本集合计划履行了集合计划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服务控制权

时确认收入。

3.10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报酬和托管费等费用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在本集合计划接受相关服

务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法与

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3.11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1）在符合有关集合计划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集合计划可进行收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

以公告为准；

（2）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

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集合计划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集合计划默认的

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若投资者选择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集合计划份额进行再投资，红利

再投资取得的份额，其运作期的起算日和到期日与原集合计划份额相同；

（3）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后各类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各类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各类集合计划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4）由于本计划 A类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 C类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各类份额对应

的可供分配利润将有所不同。本计划同一类别的每一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5）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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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分部报告

经营分部是指本集合计划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

（1）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

（2）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其业绩；

（3）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会计信息。

如果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并且满足一定条件的，则合并为一个经营

分部。

本集合计划目前以一个经营分部运作，不需要进行分部报告的披露。

3.13 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无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4.1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变更。

4.2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4.3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和更正金额。

5 税项

5.1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4 月 24 日起，调整证券（股

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原先的 3‰调整为 1‰；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9号《关

于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公告》的规定，自 2023 年 8 月 28 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

半征收；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9 月 19 日起，调整由出让方

按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缴纳印花税，受让方不再征收，税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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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 号文《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金融业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46 号文《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

业有关政策的通知》的规定，金融机构开展的质押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业务及持有政策性金融

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70 号文《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

充通知》的规定，金融机构开展的买断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业务、同业存款、同业存单以及持

有金融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140 号文《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

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本集合

计划的集合计划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7]56 号文《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

规定，集合计划的集合计划管理人运营集合计划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

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对集合计划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

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集合计划的集合计

划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增值税应税行为的销售额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财税[2017]90 号文《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确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4号《关于国债等债券利息收入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自 2025 年 8 月 8 日起，对在该日期之后（含当日）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的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对在该日期之前已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包含在 2025 年 8 月 8日之后续发行的部分）的利息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直至债券到期。

5.3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2011 年修订）》

及相关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规定，凡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照

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除按照相关规定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外）

及地方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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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附注

6.1 货币资金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活期存款 855,762,587.98

等于：本金 855,643,039.78

加：应计利息 119,548.20

减：坏账准备 -

合计 855,762,587.98

6.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成本 应计利息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债

券

交易所

市场

- - - -

银行间

市场

1,565,836,080.00 10,710,968.79 1,576,886,368.79 339,320.00

合计 1,565,836,080.00 10,710,968.79 1,576,886,368.79 339,320.00

6.3 其他负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7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应付交易费用 51,561.12

其中：交易所市场 -

银行间市场 51,561.12

预提费用-信息披露费 109,808.00

预提费用-审计费 46,000.00

合计 207,3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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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实收基金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 A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实收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748,582,454.77 748,582,454.77

本期申购 2,770,172,114.60 2,770,172,114.60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3,269,372,172.46 -3,269,372,172.46

本期末 249,382,396.91 249,382,396.91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 C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实收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5,946,993,012.96 5,946,993,012.96

本期申购 1,061,117,647.03 1,061,117,647.03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5,096,777,407.88 -5,096,777,407.88

本期末 1,911,333,252.11 1,911,333,2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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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未分配利润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 A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80,803,766.45 10,564,417.53 91,368,183.98

本期期初 80,803,766.45 10,564,417.53 91,368,183.98

本期利润 15,120,943.32 -3,470,423.33 11,650,519.99

本期集合计划份额

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63,891,026.12 -4,824,586.87 -68,715,612.99

其中：申购款 347,909,457.54 25,227,554.31 373,137,011.85

赎回款 -411,800,483.66 -30,052,141.18 -441,852,624.84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本期末 32,033,683.65 2,269,407.33 34,303,090.98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 C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586,162,461.85 71,782,898.79 657,945,360.64

本期期初 586,162,461.85 71,782,898.79 657,945,360.64

本期利润 79,761,472.67 -26,045,698.05 53,715,774.62

本期集合计划份额

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442,333,923.19 -32,141,540.38 -474,475,463.57

其中：申购款 109,185,677.13 10,806,549.48 119,992,226.61

赎回款 -551,519,600.32 -42,948,089.86 -594,467,690.18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本期末 223,590,011.33 13,595,660.36 237,185,671.69

6.6 存款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91,426.81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2,023.02

其他 114.85

合计 193,5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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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债券投资收益

6.7.1 债券投资收益项目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债券投资收益——利息收入 106,864,413.39

债券投资收益——买卖债券（债转股

及债券到期兑付）差价收入

4,151,404.73

合计 111,015,818.12

6.7.2 债券投资收益——买卖债券差价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期兑付）

成交总额

23,391,359,498.94

减：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期兑

付）成本总额

23,083,642,196.70

减：应计利息总额 303,433,978.77

减：交易费用 131,918.74

买卖债券差价收入 4,151,404.73

6.8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6.8.1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项目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利息收入 3,770,535.36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买卖资产

支持证券差价收入

578,194.18

合计 4,348,7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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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买卖资产支持证券差价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卖出资产支持证券成交总额 342,356,176.78

减：卖出资产支持证券成本总额 336,344,700.00

减：应计利息总额 5,433,282.60

减：交易费用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578,194.18

6.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期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1.交易性金融资产 -30,322,116.45

——股票投资 -

——债券投资 -28,954,516.45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1,367,600.00

减：应税金融商品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预估增值税

-805,995.07

合计 -29,516,121.38

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含应税金融商品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预估增值税的暂估附加税。

6.10 其他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投资 ABS 的认购款利息收入 95.89

合计 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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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其他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信息披露费 109,808.00

银行汇划费 66,243.80

审计费用 46,000.00

账户维护费 19,200.00

合计 241,251.80

7 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7.1 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须作披露的或有事项。

7.2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自 2025 年 12 月 8 日起，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由东证融汇变更为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集合计划变更为东财鑫享 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的关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集合计划托管人、集合计划销售机构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证融汇”）

集合计划管理人、集合计划销售机构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控股股东、集合计划销售机构

注：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9 本报告期的关联方交易

9.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9.1.1 债券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成交总额的比例

东北证券 1,369,399,366.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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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债券回购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回购成交总额的比例

东北证券 1,485,624,200.00 100.00%

9.2 关联方报酬

9.2.1 集合计划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当期发生的集合计划应支付的管理费 14,694,632.31

其中：应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7,156,689.97

应支付集合计划管理人的净管理费 7,537,942.34

期末未支付管理费余额 140,300.48

注：本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3%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G＝E×0.3%÷当年天数

G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9.2.2 集合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当期发生的集合计划应支付的托管费 2,449,105.44

期末未支付托管费余额 23,383.41

注：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05%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T＝E×0.05%÷当年天数

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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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销售服务费

单位：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

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

名称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当期发生的集合计划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 A 东证融汇鑫享 30天滚动 C 合计

东北证券 - 483,162.74 483,162.74

招商银行 - 16,837.65 16,837.65

合计 - 500,000.39 500,000.39

注：销售服务费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营销费用以及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本集合

计划 A类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2%，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C类份额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2%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2%÷当年天数

H 为 C类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 C类份额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9.3 各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9.3.1 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

9.3.2 报告期末除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除集合计划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于本报告期末均未投资本集合计划。

9.4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管理人职责终止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招商银行 855,762,587.98 191,426.81

注：本集合计划上述银行存款由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招商银行保管，按约定利率计息。

10 利润分配情况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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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期末（2025 年 12 月 7 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11.1 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流通受限的证券。

11.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11.3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11.3.1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合计划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为 0元，无质押债券。

11.3.2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合计划从事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为 0

元，无质押债券。

12 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于 2026 年 1月 19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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